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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日外资委员会第２号规则最后修订：１９７８年３月３０

日总、大、文、厚、农、通、运、邮、劳、建省令第１号细

则第一条 〔定义〕符合《外资法》（以下称“《法》”）第

三条第（一）款第１项的法人及其它团体，为以下所列者。

１．《法》第三条第（一）款第１项（甲）或（乙）所列者

，在法人或其它团体中拥有其股份或持股１／２以上的。但

是，大藏大臣指定者除外；２．《法》第三条第（一）款第

１项（甲）所列者，在法人或其它团体中占其董事过半数或

占有代表权限的董事过半数的。但是，大藏大臣指定者除外

；３．此外，《法》第三条第（一）款第１项（甲）或（乙

）所列者，经大藏大臣审查同意而实际上以前项所载以外的

方法支配其经营的。第二条 （删除）第三条 〔申请签订技术

援助合同等的批准〕（一）外国投资者及其对方，依《法》

第十条规定，如果签订或更新技术援助合同及变更该合同的

条款欲得到主管大臣批准，应按附表格式第１号的规定，提

交日文书写的请求批准签定技术援助合同的申请书或按附表

格式第１号之二的规定请求批准变更技术援助合同的申请书

３份〔如《根据外资法规定关于批准标准的特例等政令》（

１９５２年政令第２２１号。以下称“《令》”）。第七条

第（一）款规定的主管大臣有２人以上，则为加上从该主管

大臣数减１数的总份数。以下第四条、第六条第（一）款和

第九条亦同〕。（二）主管大臣另有规定时，对于前款的申



请书，应将拟签订的技术援助合同或更新技术援助合同以及

其它变更该合同条款之合同书、合同书抄件以及说明书用日

文书写（其原本如系外文书写者，另按其外文书写）附在各

份申请书上。（三）前款的说明书符合下列各项之一时，不

用附在各份申请书上。１．如签订技术援助合同，根据该合

同应向外国投资者支付等价（出国费以及在本国逗留费，能

按国内支付手段付款者除外。以下第３项同。）的金额，相

当于美国货币十万美元以下（无偿的包括在内。以下第３项

同。）时；２．对得到批准而签订的技术援助合同，拟不随

合同条款之变更而继承合同当事者的地位时；３．如果新技

术援助合同及其他变更合同的条款，于其更新或变更前后向

外国投资者应支付的等价金额，相当于美国货币十万美元以

下时；４．拟变更技术援助合同的条款，而其变更的内容为

引进新技术以外者时。第四条 〔申请批准取得股份或持股〕

依《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外国投资者取得股份或

持股，如要得到主管大臣的批准，应按照附表格式第３号〔

但以本国证券业者或外汇公认银行（以下称“证券业者等”

。）为代理人提出申请并经主管大臣特别准许时，则按附表

格式第２号之２〕提交用日文书写的请求批准取得股份或持

股之申请书３份。但是，其取得股份系通过有价证券市场时

，应按附表格式第３号〔但以证券业者等为代理人提出申请

，并经主管大臣特别准许时，则按附表格式第３号之２〕提

交日文书写的请求批准取得股份之申请书２份。第五条 〔申

请批准取得受益证券〕依《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外国投资者取得受益证券，如要得到大藏大臣的批准，应按

附表格式第４号（但是以证券业者等为代理人提出申请，并



经大藏大臣特别准许时，则按附表格式第４号之２）提交日

文书写的请求批准取得受益证券之申请书２份。第六条 〔申

请批准取得公司债或放款债权〕（一）依《法》第十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取得公司债或放款债权，如要

得到主管大臣的批准，应按附表格式第５号提交用日文书写

的请求批准取得公司债之申请书３份或按附表格式第６号提

交请求批准取得放款债权之申请书３份。但是，该公司债的

取得符合《令》第七条第（一）款第３项但书的规定和同项

（甲）或（乙）的规定时，以及该放款债权的取得符合《令

》第七条第（一）款第４项但书的规定时，外国投资者如要

得到大藏大臣的批准，应分别按各种格式提交日文书写的申

请书２份。（二）在提交前款的申请书时，该外国投资者的

应将拟承受公司债之有关公司债的承受合同，拟取得放款债

权之有关贷款合同的合同书或合同书草案的抄件，用日文书

写（其原本如系外文书写时，另外附上该外文的抄件）附在

各申请书上。第七条 〔投放外国资本的指定〕依《法》第十

三条之二〔包括《修订部份外资法后的法律》（１９５２年

法律第２２３号）附则第（三）款规定的适用代替的情况〕

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就股份、持股、受益证券、公司债或放

款债权，要得到大藏大臣的指定时，应按附表格式第７号（

但，以证券业者等为代理人提出申请，并经大藏大臣特别准

许时，则按附表格式第７号之２）提交日文书写的请求投放

外资的指定之申请书２份。第八条 〔关于申请技术援助等价

报酬等的确认〕依《法》第十三条之三（包括《修订部分外

资法后的法律》附则第（三）款规定的适用代替的情况）的

规定，外国投资者就技术援助的等价报酬或股份、持股、受



益证券、公司债、放款债权的盈利、原本回收金或剩余财产

的分配款等以及这些请求权，向大藏大臣提出申请而欲得到

其确认时，应按附表格式第８号提交用日文书写的请求确认

等价报酬等之申请书２份。第九条 〔申请变更批准的条件〕

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国投资者及其对方，依《法》第十四条第

（二）款的规定，拟向主管大臣或大藏大臣申请变更其得到

批准、指定或确认（以下此条称“批准等”）所附带的条件

时，应按附表格式第９号提交日文书写的变更批准条件等之

申请书３份。但是，得到批准等所附带的条件，是属于第四

条但书、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但书、第七条或第八条

的批准等所附带者时，如向大藏大臣提出变更条件的申请，

应按同样格式提交日文书写的申请书２份。第十条至第十二

条 （删除）第十三条 〔签订技术援助合同等的报告〕（一）

依《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及其对

方，拟向主管大臣报告经《法》第十条规定的许可已实施了

技术援助合同的签订、更新及其他合同条款的变更之情况时

，应从该合同的签订、更新及其他条款变更之效力产生之日

起三十日内，按附表格式第１１号提交用日文书写的签订或

变更技术援助合同之报告书２份。但是，如在该合同上已明

确将其签订、更新合同及变更条款之生效日，规定为就该合

同的签订、更新及条款变更所得到同条规定的许可之日或同

日后特定之日，无须提交报告书。（二）依《法》第二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外国投资者，拟向主管大臣或大藏大臣

报告经《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及

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许可已取得股份、持股、受益证

券、公司债或放款债权之情况时，应从取得股份、持股、受



益证券、公司债或放款债权之日起三十日内，按附表格式第

１２号（但是，以证券业者等为代理人而取得股份、持股或

受益证券，拟得到主管大臣或大藏大臣特别准许时，按附表

格式第１２号之２。）提交日文书写的取得股份、持股、受

益证券、公司债或放款债权之报告书２份。（三）在提交前

两款的报告书时，应将证明取得股份、持股、受益证券、公

司债或放款债权的等价种类、来源和支付方法的文件及主管

大臣或大藏大臣认为必要所指示的文件，附在各份报告书上

。第十四条 〔文件的提出〕按照第三条至前条规定提交的文

件，以及在得到批准、指定或确认时根据按《法》第十四条

第（一）款规定所附带的条件向主管大臣或大藏大臣提交的

文件，必须通过日本银行上报给主管大臣或大藏大臣。附 则

本规则自公布日起施行。附表格式（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